
2025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涉及生态环境部门）

项目
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主管部门
地方性
许可事
项

一、禁止准入类

5
禁止违规开展互联
网相关经营活动

100005

《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
中的有关禁止类措施：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危险物
品信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
联网上发布危险物品制造方法的信
息；禁止危险物品从业单位在本单
位网站以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
布危险物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固废辐射科
(中心)

二、许可准入类

21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涉核、放射性
物品生产、运输和
经营

203004

核材料许可证核发、民用核材料许
可证核准
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设施和民用核
设施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
、无损检验单位许可
核电站实体保卫工程验收；核设施
选址、建造、运行、退役等活动许
可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 一类放射
性物品运输容器设计审批、制造许
可证核发；使用境外单位制造的一
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审批；一类
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
析报告书审批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野外示踪试验
审批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
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许可

固废辐射科
(中心)

22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特定化学品的
生产经营及项目建
设，不得从事金属
冶炼项目建设

20300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安全使用许
可、进出口环境管
理登记证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
道路运输通行许可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核发
（按备案管理的除
外）

固废辐射科
(中心)

39

未取得许可，不得
从事建筑业及房屋
、土木工程、涉河
项目、海洋工程等
相关项目建设

205001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按备案管理的除外） 服务科



42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特定限制商品
、技术的经营和进
出口

206003
列入限制进出口目录的放射性同位
素进口审批

固废辐射科
(中心)

83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污染物监测、
贮存、处置等经营
业务

214002

设立专门从事放射性废物处理、贮
存、处置单位许可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核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
批                  

固废辐射科
(中心)

86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生产经营

214005
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使用、进出
口配额许可及进出

大气科

111
未获得许可，不得
从事互联网信息传
输和信息服务

222002

危险物品从业单位从事互联网信息
服务的，应当按照《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规定，向电信主管部
门申请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办理非经营性
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并按照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
护管理办法》规定，持从事危险物
品活动的合法资质材料到所在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接受网站
安全检查

固废辐射科
(中心)

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

序号 禁止措施 设立依据 管理部门

26

重点区域严禁新增
钢铁、焦化、水泥
熟料、平板玻璃、
电解铝、氧化铝、
煤化工产能

《中共中
央 国务
院关于深
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
见》

大气科

29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燃煤发电
机组、燃油发电机
组和燃煤热电机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
法》

大气科

30

在集中供热管网覆
盖地区，禁止新建
、扩建分散燃煤供
热锅炉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



31

★禁止公用电厂违
规转为自备电厂，
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区域禁止
新建燃煤自备电厂

《国家发
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
局关于加
强和规范
燃煤自备
电厂监督
管理的指
导意见》
（发改经
体〔2015
〕
2752号）

大气科

53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
烟道的商住综合楼
以及商住综合楼内
与居住层相邻的商
业楼层内新建、改
建、扩建产生油烟
、异味、废气的餐
饮服务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

73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内，禁止设置排
污口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
治法》

水科

74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准保护区内新建、
扩建对水体污染严
重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
治法》

水科

75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
治法》

水科

76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排放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
治法》

水科

77

在风景名胜区水体
、重要渔业水体和
其他具有特殊经济
文化价值的水体的
保护区内，不得新
建排污口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
治法》

水科



79
禁止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水、领海转
移危险废物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
保护法》

水科、固废中心

80

禁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的废弃物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海域倾倒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
保护法》

81

禁止在海上焚烧废
弃物。禁止在海上
处置放射性废弃物
或者其他放射性物
质。废弃物中的放
射性物质的豁免浓
度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
保护法》

86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干线、中线工程总
干渠禁止设置排污
口

《南水北
调工程供
用水管理
条例》

水科

93

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应当划
定区域，禁止露天
焚烧秸秆、落叶等
产生烟尘污染的物
质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

94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
区和其他依法需要
特殊保护的区域内
焚烧沥青、油毡、
橡胶、塑料、皮革
、垃圾以及其他产
生有毒有害烟尘和
恶臭气体的物质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

95

在禁燃区内，禁止
销售、燃用高污染
燃料；禁止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
料的设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

99
禁止侵占自然湿地
等水源涵养空间

《国务院
关于印发
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
划的通知
》（国发
〔2015〕
17号）

水科、生态科



113
国家逐步实现固体
废物零进口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
防治法》
《关于全
面禁止进
口固体废
物有关事
项的公告
》（生态
环境部、
商务部、
发展改革
委、海关
总署公告
2020年第

固废辐射科
(中心)

114

禁止在居民区和学
校、 医院、疗养院
、养老院等单位周
边新建、改建、扩
建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建设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
防治法》

土科

126

禁止生产、进口或
者销售超过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
防治法

大气科、机动车

127

未达到土壤污染风
险评估报告确定的
风险管控、修复目
标的建设用地地
块，禁止开工建设
任何与风险管控、
修复无关的项目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
防治法》

土科


